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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学和学生备考国家司法考试以及参加专业实习的需要出发，对我国有关法
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进行了选编。
该书收录的法律文件对应于14门核心课程内容，分为以下部分：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
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
济法。
全书收录法律文件共190余件。
    该书附赠光盘一张，除收录书中所有法律文件以外，按照书中分类全面收录了现行重要的法律、法
规、司法解释以及与教学相关的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尤其突出公司、合同、交通、房地产、劳动与
社会保障、金融、财税、损害赔偿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领域。
光盘收录的法律文件共490余件。
    本书不仅是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教育部“面向21世纪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的必备工
具书，也适合于广大法律工作者和社会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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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宪法类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特别行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国家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类　总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信访条例　人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
法　民政　　婚姻登记条例　公安、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司法行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法律援助条
例　海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文化、体育、艺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卫生、医药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环境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　行政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赔偿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刑法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修正案（四）⋯⋯民法类商法类知识产权法类经济法类形式诉讼法类民事诉讼法语仲裁法类
国际法类国际私法类国际经济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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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
予的其他权力。
第二十一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选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
第二十二条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根据本法自
行管理的事务。
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机构，须征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
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中央各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一切机构及其人员均须遵守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法律。
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其中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定居的人数由中央
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见后确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
第二十三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
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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